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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六二０號解釋部分協同意見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許大法官玉秀 

本席認為本件聲請人所指摘的憲法疑義，不涉及法律適用原則

的誤解與法律解釋方法的誤用，而屬於以新法秩序取代舊法秩

序時，立法者的形成自由，應該如何進行憲法審查的問題，爰

提出不同的解釋論述意見如下： 

 

解釋理由書第四段以下   

 任何法規皆非永久不能改變，立法者為因應時代變遷與

當前社會環境之需求，而為法律之制定、修正或廢止，難免

影響人民既存之有利法律地位。對於人民既存之有利法律地

位，立法者審酌法律制定、修正或廢止之目的，本得自由決

定是否以及如何予以維持，惟應符合憲法上之比例原則與平

等原則，始無悖於現代法治國原則保護人民信賴之意旨。新

法是否影響人民既存之有利法律地位，或影響至何種程度，

取決於立法者對法律構成要件事實之界定。構成要件事實之

界定要素可能為時間或一定之事實關係，因事實關係之發

生，必然經過一定之時間，而法律之生效乃以時間為界，因

而不免有一定之事實關係是否因法律生效日之區隔，而非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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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事實關係之爭議。司法機關於適用法律時，除應依據一

般法律解釋方法之外，亦應注意符合憲法意旨之解釋方法。 

最高行政法院於九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庭長法官聯席

會議作成決議：「民法親屬編於七十四年六月三日修正時，

增訂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

權之規定。同日修正公布之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一條規定：

『關於親屬之事件，在民法親屬編施行前發生者，除本施行

法有特別規定外，不適用民法親屬編之規定；其在修正前發

生者，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，亦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。』

明揭親屬編修正後之法律，仍適用不溯既往之原則，如認其

事項有溯及適用之必要者，即應於施行法中定為明文，方能

有所依據，乃基於法治國家法安定性及既得權益信賴保護之

要求，而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就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並未

另定得溯及適用之明文，自應適用施行法第一條之規定。又

親屬編施行法於八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增訂第六條之一有

關聯合財產溯及既往特別規定時，並未包括第一千零三十條

之一之情形。準此，七十四年六月四日民法親屬編修正施行

前結婚，並適用聯合財產制之夫妻，於七十四年六月五日後

其中一方死亡，他方配偶依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規定行使夫

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時，夫妻各於七十四年六月四日

前所取得之原有財產，不適用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規定，不

列入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計算之範圍。是核定死亡配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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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遺產總額時，僅得就七十四年六月五日以後夫妻所取得之

原有財產計算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額，自遺產總額中扣除」。

上開決議將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一條所謂修正前發生者，解

釋為「在七十四年六月四日以前婚姻關係存續中所取得而現

存之原有財產」，並以親屬編施行法於八十五年九月二十五

日增訂第六條之一有關聯合財產溯及既往特別規定時，未包

括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為由，認定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

僅僅適用於「七十四年六月五日後婚姻關係存續中所取得而

現存之原有財產」。 

惟查增訂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所規定剩餘財產差

額分配請求權之適用條件與計算基礎，為「聯合財產關係消

滅時，夫或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取得而現存之原有財

產」。所謂婚姻關係存續中，乃自結婚後至婚姻關係消滅時

止，依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一條規定，上開適用條件與計算

基礎自應適用於七十四年六月五日以後，婚姻關係仍存續

中，而有聯合財產關係消滅之親屬事件，至於婚姻關係究係

於七十四年六月四日以前或同年月五日之後發生，並非所

問，從文義上理解，尚無從得出「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所規

定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，僅適用於七十四年六月五日後

婚姻關係存續中所取得而現存之原有財產」之結論；至於民

法親屬編施行法於八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增訂公布第六條

之一規定，係為釐清聯合財產中夫妻所有財產之關係，與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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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並無直接關聯；更就立法目的而言，增訂

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規定，既為實現憲法保障男女平

等、維護婚姻及家庭之目的，旨在給予婚姻關係存續中夫或

妻對家務、教養子女及婚姻共同生活之貢獻，在夫妻聯合財

產制度之下，前所未獲得之公平評價。如將聯合財產關係中

之原有財產，區分為七十四年六月四日以前或同年月五日之

後取得者，與實現憲法目的之修法意旨實有未符。縱使將七

十四年六月四日以前所取得而現存之原有財產，亦列入剩餘

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計算範圍，而對於原居於較有利法律地

位一方配偶有所影響，亦僅使該較有利之一方配偶喪失可能

不符合憲法保障男女平等、婚姻與家庭之目的之財產利益，

並未使其符合憲法目的之財產利益遭受剝奪，與憲法上之比

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並無不符，而無悖於法治國原則保護人民

信賴之意旨。如更有對受請求之配偶不公平之處，依前開民

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，平均分配顯失公平者，

同條第二項已設有調整或免除之機制，且於核課遺產稅時，

若有行使上開規定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者，繼承人均

有知悉之機會（財政部八十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台財稅字第八

七一九二五七０四號函、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台財稅字第

０九四０四五四０二八０號函參照），仍有上述請求救濟之

途徑，以期衡平。況夫妻聯合財產關係迭經八十五年九月二

十五日修正通過之親屬法施行法第六條之一、九十一年六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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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六日修正通過之親屬法施行法第六條之二之調整，已使

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創設，有效平衡夫妻在婚姻與家

庭中之地位，如七十四年六月四日之前結婚而採取聯合財產

制，而於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以前婚姻關係消滅者，對於

在七十四年六月四日以前婚姻關係存續中所取得而現存之

原有財產，竟不得行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，則反而明顯受

到特別不公平之待遇。 

七十四年六月四日民法親屬編修正施行前結婚，並適用

聯合財產制之夫妻，其聯合財產關係因配偶一方死亡而消滅

者，如該聯合財產關係因配偶一方死亡而消滅之事實，發生

於上開增訂之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於七十四年六月五

日生效之後，則該聯合財產關係因配偶一方死亡而消滅時，

適用當時有效之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一之結果，生存配偶

自得適用七十四年六月三日增訂之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

一，主張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，

免徵遺產稅。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庭長法官

聯席會議決議，縮減法律所定得為遺產總額之扣除額，增加

法律所未規定之租稅義務，核與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之租稅法

律主義尚有未符，應不再援用。 

至於夫妻於民法親屬編公布施行前結婚，可否適用聯合

財產制？或夫妻雖於七十四年六月四日民法親屬編修正施

行前結婚，但並非自結婚時起持續適用聯合財產制者，如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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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財產關係因配偶一方死亡而消滅時，其生存配偶是否取得

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？如何計算？是否免徵遺產稅？

均與本件乃針對七十四年六月四日民法親屬編修正施行前

結婚，並持續適用聯合財產制夫妻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

權問題所為解釋之法律基礎不同，自不在本件解釋範圍；另

財政部八十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台財稅第八七一九二五七０

四號函，並非本件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，故不在本件

解釋範圍內，均併予指明。 

 

 


